应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诚信承诺书
一、诚实守信，严守纪律。本人自觉遵守天津农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辅导员岗位实施方案中要求的各项规定，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义务，所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明材料、证件等均真实、准确。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证件不真实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二、本人所填报名信息准确、有效，并对照《天津农学院2026年第二批公开招聘博士辅导员岗位实施方案》要求与本人情况认真核对无误。因个人疏忽导致信息录入不全或出现乱码而影响应聘的，后果由本人自愿承担责任。

三、本人保证认真核对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要求，不符合要求的决不报考。资格审查贯穿招录工作全过程，在招录各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报考岗位要求的，后果由本人自愿承担责任。

四、应聘人员如存在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（人事部令第6号）、《天津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津人社局发〔2011〕10号）等文件规定需要回避的情形的，应当回避。与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应当在报名时主动报告。

报考者本人签名：         本人身份证号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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